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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全國1-9年級新住民學生，總人數114,067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編印新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布概況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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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對象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屬)中
小學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學校

學校新住民子女人數達15人以上

本補助以五年內未獲本署補助者為限



營造學校多元文化環境之設備或設施

文化學習

體驗空間

語文學習

情境教室

購置圖書、器具、
服飾、文物

教學設備(須配合
學生課程與活動)



補助基準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屬)中小
學：每一學校補助金額最高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一地方政府補助金額，最
高為二百萬元（每校經費最高五十萬元）。

 各縣市配合款，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
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
八十二；第二級者，最高百分之八十四；第三級者，
最高百分之八十六；第四級者，最高百分之八十八；
第五級者，最高百分之九十。



補助經費編列

設備費：

10,000元以
上設備

工程費：

建置情境空
間

(裝潢、櫥窗
等)

業務費：

10,000元以
下經常門(如
器具、服飾、

圖書等)



申請程序

 教育部主管學校：依本署公告之申請規

定，於106年10月31日前逕向本署提出。

 地方政府主管學校：依本署公告之申請規

定，向各該地方政府申請，並經各該地方

政府初審彙整、排列優先順序後於106年

10月31日前，向本署提出。



申請計畫書內容

一、計畫理念及目標

二、新住民子女教育現況分析

三、計畫內容及執行策略

四、經費運用及自我管理機制

五、空間規劃說明

1.多元文化環境設置的初步構想(空間概念圖、空間示意圖……)

2.後續推動新住民子女教育活動的理念與中長程構想

3.空間運用說明：請勾選預計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相關課程及活動並輔以說明

六、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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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程

收件截止：10/31，以郵戳為憑，計畫申請書
(含經費概算)一式三份，請函文本校。

結果通知：教育部主管學校，由本署逕行通
知；地方政府主管學校，由本署通知地方政府
轉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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